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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
锁定“三农”工作，把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
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
线。文件明确提出，要以提高农
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要求
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水平。

农产品的质量与食品安全
可谓息息相关。瓜果蔬菜肉蛋
奶等农副产品，是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直接接触也是最常接触
到的；而在食品工业的链条中，
琳琅满目的食品制成品，也大
多以农副产品作为原料。农业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
农产品的质量作为重要的目
标，这就等于抓住了食品安全
的“源头”。

在平常的新闻里，有关食
品安全的报道很多，相对于工
业流水线上生产加工出来的食
品，给人的感觉是，保证农副产
品的质量有着更高的难度。工
业制成的食品，生产经营的链
条是比较清晰的，一来，抽检这
种形式对于成批量生产的食品
更有效；二来，如果发生问题，

工业制品更容易追溯，不仅追
责更有力度，也便于按批次追
回。而农副产品，从现状来看，
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还比较普
遍，规模化、品牌化实现程度不
高，适用于工业体系的监管与
追溯机制，很难实现全覆盖。与
此同时，普通农户对农业科技
的掌握相对较弱，就拿滥用农
药来说，有时候只是方法出了
错，未必全都归因于道德。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农副产品农残超标的情况经常
出现，去年还发生了这么一件
事，有消息称食安部门要开展
生鲜鱼类大检查，不少地方的
农贸市场就连鱼都找不到了。

这也说明了一点，农产品在食
品安全方面产生了信任危机，
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
更暴露了农业产业的脆弱。类
似的情况不胜枚举，比如,有抽
检报告称某种水果农残超标，
这类水果就会受到“全面打
击”，因为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消
费者并没有能力分辨产地批
次，销售商往往也说不清楚，那
就只好“宁可不食”了。于是,就
会有这样的情景，果农菜农含
着泪“现场直吃”，把自己当成
了活广告。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
主线，从宏观上为“三农”指

明了方向，具体到食品安全问
题，更是抓住了关键。文件中
有关食品安全的表述，是放在

“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的大标
题之下的，上下关联的内容是

“优化农业区域布局”、“积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很明显
是瞄准农业现代化这一大目
标的。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
农业，更有助于建立追溯机
制，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约束，
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也避免
对农业生产者造成误伤。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让
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多赢的
远景。

抓农产品质量，抓住了食品安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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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举报抵违法有悖“违法必究”

□何勇海

路上遇到强行轧实线变
道插队，害你差点撞上，是不
是气得冒烟？现在有得治了，
在 广 州 交 警 微 信 号 拍 照 举
报，广州交警会帮你治治这
些不守规矩的违法，一年内
成功举报五次，广州交警还
给你一次轻微交通违法免记
分奖励机会。

广州交警推出这项另类
举措，初衷应该是想在执法人

员有限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民
众的力量，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交通违法行为。就这一初衷而
言，有点类似于很多城市正在
或曾经推行的“随手拍违章”。
只不过，“随手拍违章”的发动
对象是不分开车与否的，而广
州此举发动的是驾驶人；“随手
拍违章”奖励的是真金白银，而
广州此举奖励的，则是豁免一
次轻微交通违法记分。正因如
此，广州交警推出的这个举措，
就有好好解剖一番的必要。

一年举报他人五次交通违
法行为，可免本人一次记分，有
可能导致司机“互害”，为自己

的违法行为寻找“后路”。虽然
警方是想通过互相监督，震慑
违法司机，形成文明开车的好
氛围。但不能排除可能出现以
下两种情形：一些司机在不了
解规则，或妄图歪曲利用奖励
政策的情况下，在自身交通违
法之后，刻意甚至带有恶意地
举报他人，以求豁免自己；某些
司机在举报了五起交通违法之
后，也可能在遵守交通规则上
放松自己，因为自己有豁免权
作保障了。

在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
以“豁免处罚”来奖励司机举
报他人，恐怕也无法律依据，

任何交通违法行为都应据实
得到处罚，以体现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正如不少网友所
质疑的：同样都是违法者，不
管有无举报他人交通违法的

“功劳”，只要违法就应该受
到处罚；如果成功举报他人
五次，就可违反一次交通法
规，把法律尊严置于何处？要
以奖励方式鼓励司机举报他
人的交通违法行为，适当给
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足
矣。

对 广 州 交 警 的 这 项 举
措，有网友甚至产生了颇有
戏谑味道的“联想”：小偷举

报五次同行，自己是不是就
能随便偷一次？这种“以举报
犯罪换取犯罪”、“自己一边

‘合法’地违法，一边去举报
别人违法”的逻辑是永远也
不能成立的。网友之言虽有
点过，但说此项举措“以举报
别人的违法来抵消自己的违
法”并不为过。这样的“创新”
不仅易于恶化司机之间的关
系，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
且背离了违法必究的原则，
不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平公正
意识，还当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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